昌吉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

情况公示
根据《关于印发自治区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三项制度和整改资料台账规范格式的通知》（新环督察办〔2018〕14号）中《环境保护督察整改资料台账管理制度》中的相关规定，秉持“整改一个、验收一个、公开一个、销号一个、备案一个”的原则，我州已完成自治区问题编号第四十二、四十三项问题部分措施整改工作。公示具体内容请见附件。
以上整改情况向社会公示，如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署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向昌吉州环保局反馈。邮寄的以邮戳为准，直接送达的以送达日期为准。

公示时间：2018年12月25日至2018年12月31日，共7天。

受理部门：昌吉回族自治州环境保护局

联系电话：0994-2590740

联系地址：昌吉市健康西路505号

          昌吉州环保局6楼

邮    编：831100
    附件：昌吉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情况公示表

昌吉回族自治州环境保护局

            2018年12月25日
附件：

昌吉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情况公示表

	序号
	反馈问题
	整改目标
	整改措施
	整改情况

	42
	昌吉州昌吉市2015年、2016年冬季采暖期大气环境质量持续下降，尤其是2016年，昌吉市采暖期可吸入颗粒物平均浓度较2014年上升49.1%。  
	到2020年，昌吉市PM2.5浓度达到《关于加强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五家渠区域环境同防同治的意见》（新政发〔2016〕140号）确定的环境质量目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较2017年下降15%。
	1.2018年2月底前完成大气污染物网格化监测网络建设，为实现大气污染精细化管理提供科技支撑
	   昌吉州大气污染物网格化监测网络由昌吉州环境监测站统一委托第三方环境监测公司建设，其中包括昌吉市大气污染物网格化监测网络。2017年12月11日，经昌吉州环境监测站项目招标，泛测（北京）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中标，并提交项目建设方案。2018年1月31日-2月10日，泛测（北京）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设备选点安装，其中在昌吉市布设了60个监测点位，主要监测PM10、PM2.5两个参数。2018年2月11日，设备开始试运行，同时进行网络平台建设，2018年2月26日，泛测（北京）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始进行正常的数据分析报告服务。2018年3月，昌吉州空气质量网格化监测项目完成了项目验收。
   昌吉市大气污染物网格化监测工作的开展，为实现昌吉市大气污染精细化管理提供科技支撑：一是对区域内自发产生的污染源进行实时监控；二是对区域传输污染源和移动污染源进行轨迹监控；三是结合气象预报数据、交通数据和固定污染源排放数据对短期空气质量进行预测预警。昌吉市环保局可根据昌吉市大气污染物网格化监测结果，牵头组织各相关单位，做好大气污染源管控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2.2018年3月底前出台昌吉市禁燃区方案，将禁燃区面积扩大至城市建成区面积的80%以上
	  昌吉市按照《昌吉州“两清两美一绿”行动2017年重点工作实施方案》（昌州党办发[2017]昌吉市按照《昌吉州“两清两美一绿”行动2017年重点工作实施方案》（昌州党办发[2017]26号）文件中“完成各县市城区禁燃区划定，禁燃区占建成区比例昌吉市、阜康市达到80%，其他县市达到50%”的要求，启动禁燃区面积调整的相关工作。昌吉市环保局起草了关于调整昌吉市禁燃区的方案，初步提出调整范围、明确高污染燃料目录和管理规定的具体方案，并于2017年9月9日向昌吉市人民政府报送《关于调整昌吉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请示》，2017年12月8日由昌吉市人民政府以《关于调整昌吉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昌市政高[2017]2号）的形式将调整禁燃区面积的具体方案予以下发。通告中明确了调整后的禁燃区范围、高污染燃料目录和其他管理规定，将昌吉市禁燃区面积由42.27平方公里调整为52.03平方公里，调整后禁燃区面积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86.72%（昌吉市建成区面积为60平方公里），其他县市达到50%的要求，启动禁燃区面积调整的相关工作。昌吉市环保局起草了关于调整昌吉市禁燃区的方案，初步提出调整范围、明确高污染燃料目录和管理规定的具体方案，并于2017年9月9日向昌吉市人民政府报送《关于调整昌吉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请示》，2017年12月8日由昌吉市人民政府以《关于调整昌吉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昌市政高[2017]2号）的形式将调整禁燃区面积的具体方案予以下发。通告中明确了调整后的禁燃区范围、高污染燃料目录和其他管理规定，将昌吉市禁燃区面积由42.27平方公里调整为52.03平方公里，调整后禁燃区面积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86.72%（昌吉市建成区面积为60平方公里）。

	
	
	
	3.推进工业企业全面达标。2018年5月底前，拆除昌吉市衡鑫热力3台共50蒸吨燃煤锅炉，拆除昌吉热力九分公司2台共26蒸吨燃煤锅炉，拆除屯河聚酯公司2台共13蒸吨燃煤锅炉，合计减少燃煤17600吨。
	  经现场核验，昌吉市衡鑫热力有限公司3台共50蒸吨燃煤锅炉、昌吉热力有限公司第九分公司2台共26蒸吨燃煤锅炉和新疆蓝山屯河聚酯有限公司2台共13蒸吨燃煤锅炉均已拆除，现场验收合格。经对档案资料的审查，佐证资料全面，符合要求。

	
	
	
	4.2018年底前实施棚户区改1000户，完成46台分散燃煤小锅炉关停整治，拆除土暖气、小煤炉等取暖设施，实现城市建成区餐饮业散煤“清零”。
	   2018年昌吉市棚户区改造任务1000户，将任务梳理分解落实在三工镇长丰村、建国路街道小三四工二村等5个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中，共涉及征收房屋面积63.51万平方米，征收腾退土地2569.78亩，总投资13442.23万元。
    为加快棚改推进工作进程，昌吉市制定出台了《昌吉市2018年征收（搬迁）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昌市党办〔2018〕61号）和《昌吉市开展2018年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攻坚战”实施方案》（昌市征领办〔2018〕3号）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常务副组长，由四套班子领导担任副组长的棚改征收领导小组，召开棚改征收动员大会，启动了5个区域棚改项目的征收工作，并开展了棚户区改造“百日攻坚战”行动。并开展了棚户区改造“百日攻坚战”行动，且多次召开推进例会和现场办公会，专题研究部署各项工作，确保工作顺利开展。同时，按照属地管理和“专人专干、全程负责、一干到底”的原则，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形成了每个项目都有市领导负责,每户居民都有干部负责,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工作格局。为确保各项资金足额及时到位，在棚改征收领导小组专门下设了由常务副市长担任组长的资金保障发放组，财政、发改、住建等部门组成专班，专题负责做好与上级部门、金融机构对接工作，全力保障筹措、发放补偿资金。截止目前已全面完成1000户棚户区改造任务。

	
	
	
	5.2018年底前完成华电新疆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昌吉热电厂全工况脱硝改造。
	   昌吉市环保局于2018年5月23日下发了《关于加快实施全工况脱硝改造工程的通知》，要求华电昌吉发电有限公司昌吉热电厂于2018年年底前实现全工况脱硝运行。昌吉热电厂1号机组于2018年7月9日-7月10日进行了全工况脱硝评估监测，2018年7月30日组织了1号机组全工况脱硝改造评估专家审查会，2018年7月31日对改造评估报告及专家审查意见在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外网上进行了公示，公示期满后向自治区环境保护厅上报了《1号机组达到全工况脱硝水平备案的申请》，自治区环境保护厅于2018年10月15日在环保厅外网上以《关于对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昌吉热电厂等3家企业部分机组完成全工况脱硝改造的公示》。2号机组于2018年8月31日进行了全工况脱硝评估监测，2018年9月19日组织了2号机组全工况脱硝改造评估专家审查会，2018年9月20日对改造评估报告及专家审查意见在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外网上进行了公示，公示期满后向自治区环境保护厅上报了《2号机组达到全工况脱硝水平备案的申请》，自治区环境保护厅于2018年11月7日在环保厅外网上以《关于对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部分机组完成全工况脱硝改造的公示》。

	
	
	
	
	

	
	
	
	6.2018年昌吉市新增电采暖面积57万平方米
	   2018年4月20日昌吉市针对该整改任务制定《昌吉市住建局2018“电化昌吉”工作实施方案》，成立领导小组，并及时对电采暖项目核查、梳理，完善相关印证资料。
  截止目前，已完成施工电采暖面积共计58.18万平方米，已完成电采暖任务。昌吉市市区内电采暖面积约4.5万平方米，各乡镇周边电采暖面积约53.5万平方米。

	43
	昌吉州阜康市2015年、2016年冬季采暖期大气环境质量持续下降，尤其是2016年，阜康市采暖期PM10平均浓度较2014年上升65%。  
	 到2020年，阜康市PM2.5浓度达到《关于加强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五家渠区域环境同防同治的意见》（新政发〔2016〕140号）确定的环境质量目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较2017年下降15%。
	1.阜康市2018年2月底前完成大气污染物网格化监测网络建设，建成网格化监测微站30个站点，为实现大气污染精细化管理提供科技支撑
	  阜康市大气污染物网格化监测网络由昌吉州环境监测站委托第三方环境监测公司“泛测（北京）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建设。2018年1月31日-2月10日，泛测（北京）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设备选点安装，在阜康市布设了30个监测点位，2月开始安装完成了30个微站。  2018年2月26日，泛测（北京）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始进行正常的数据分析报告服务。2018年3月，昌吉州空气质量网格化监测项目完成了项目验收。
  阜康市大气污染物网格化监测工作的开展，为实现阜康市大气污染精细化管理提供科技支撑：一是对区域内自发产生的污染源进行实时监控；二是对区域传输污染源和移动污染源进行轨迹监控；三是结合气象预报数据、交通数据和固定污染源排放数据对短期空气质量进行预测预警。

	
	
	
	2.2018年3月底前出台阜康市禁燃区方案，将禁燃区面积扩大至城市建成区面积的80%以上
	阜康市先后出台了《阜康市“两清两美一绿”行动2017年重点工作实施方案》（阜党办（2017）52号）、《阜康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阜康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阜康市禁燃区专项整治工作方案》（阜政办（2018）12号）等文件，对阜康市禁燃区范围、禁燃区管理办法等提出了明确要求。按照禁燃区划定方案，阜康市新划定后的禁燃区面积为15平方公里，禁燃区面积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106％（阜康市城市建成区面积为14.14平方公里），满足整改要求。经现场查阅相关档案资料，佐证资料全面，符合整改措施要求。

	
	
	
	3.阜康市2018年10月底前实施棚户区改造1500户，拆除土锅炉等燃煤取暖设施，削减散煤11250吨
	  阜康市2018年7月之前拆除全市40台10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并进行清洁能源替代；2018年8月3日中共阜康市委员会办公室 阜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了《关于印发阜康市2018年棚户区改造任务分解方案的通知》（阜政发〔2018〕81号）。8月3日召开全市棚户区改造动员大会，下发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草案）及棚户区改造征收任务分解方案。房屋征收工作自8月3日开始至9月18日结束。共消减燃煤11398吨，完成目标任务的100%。

	
	
	
	4.2018年底前完成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新疆天龙矿业有限公司全工况脱硝改造工程，完成国网能源阜康发电有限公司、华能新疆阜康热电有限责任公司2家燃煤火电企业57万千瓦发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和全工况脱硝改造。
	  （1）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自备电厂＃1机组于2018年9月7日至2018年10月7日，＃2机组于2018年10月24日至2018年11月26日，完成全工况脱硝改造工作。
 （2）新疆中泰矿治有限公司自备电厂＃1机组于2018年10月7日至2018年10月22日，＃2机组于2018年7月20日至2018年8月2日，＃3机组于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9月16日，＃4机组于2018年8月4日至2018年8月20日，完成全工况脱硝改造工作。
 （3）新疆天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自备电＃1机组于2018年10月22日至2018年11月22日，＃2机组于2018年9月23日至2018年10月1日，完成全工况脱硝改成造工作。
 （4）华能新疆阜康热电有限责任公司＃1机组于2018年6月26日至2018年7月31日，＃2机组于2018年5月21日至2018年7月15日，完成全工况脱硝改造工作。
 （5）国网能源阜康发电有限公司＃1机组于2018年8月26日至2018年9月24日，＃2机组于2018年10月3日至2018年10月20日，完成全工况脱硝改造工作。
 （6）华能新疆阜康热电有限责任公司＃1机组于2018年6月26日至2018年7月19日，＃2机组于2018年5月21日至2018年7月15日，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工作。
 （7）国网能源阜康发电有限公司超低排放改造工作已于2018年7月，在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第四十六项整改任务中完成整改销号。

	
	
	
	5.阜康市2018年完成细颗粒物源解析项目，进一步修改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1）2018年5月28日阜康市环境保护局编写了《阜康市PM2.5来源解析研究报告》，2018年5月28日阜康市人民政府召开了《阜康市环境空气PM2．5来源解析研究》项目结题验收会议，专家组出具了《阜康市环境空气PM2.5来源解析研究》项目验收意见，并确认验收合格。
   （2）2017年1月23日阜康市人民政府州印发了《卓康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根据《昌吉州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变更，2018年1月10日阜康市人民政府对《阜康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进行了修订并印发执行。

	
	
	
	
	


